
2025年姜堰区张甸镇梅垛等村高标准农田补建项目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编制内容）

2025年姜堰区张甸镇梅垛等村高标准农田补建项目位于张甸镇，项目涉及梅垛村、梅网村、河垛村、高单庄、杨港村、魏家村。本次项目的建筑物工程包括:新建排涝泵站1座，衬砌明渠0.71km，建设暗渠0.49km，渠道配套建筑物 44 座，田间道路拆建宽 3.0m~3.5m 道路 1.97km。
二、招标范围
招标的范围为2025年姜堰区张甸镇梅垛等村高标准农田补建项目招标图纸以及工程量清单所述的全部工程
三、编制依据：

1、《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江苏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苏水基〔2011〕21号）；《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2014年）；苏水基〔2015〕31号、32号文，苏水基〔2016〕26号文，苏水基〔2016〕27号文，苏水规〔2017〕2号，苏水安【2017】3号，苏水基【2019】6号，苏建函价〔2025〕66号等现行文件。

2、业主提供施工图纸、业主意见及现场勘踏；

3、《泰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第7期指导价、信息价没有的材料参照市场价；

四、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五、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

1、水利工程执行《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相应费用标准。

2、措施费：

（1）通用措施项目：根据委托方编标要求，本工程检测费用、环保、临时工程、安全、保险费、夜间施工等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的3.5%取费。投标人不得调整。

（2）专业工程措施项目：除措施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外，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自主报价。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情况，将措施项目清单中未列的项目进行补充。如果未补充，视为此费用已包含在措施项目清单的其它单价和合价中。

3、税金：

（1）本项目税金按9%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项目材料价格不因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材料波动引超的费用增减由施工单位在报价中自行考虑。

2、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本工程施工内容多且地点分散，投标人认真做好现场踏勘，了解现场施工条件、水电接入、矛盾协调等，考虑设备进场、材料二次搬运、交通便道等，合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编排工期，综合报价，结算时不再增加类似费用。

3、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理解或解释。本清单特征表述不详或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以设计文件为准，设计图纸没有表述的按照清单表述报价。

4、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计算，是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最终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等规定，根据施工图纸计算、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的有效工程量，最终结算以国家审计核算的工程量为准。

5、材料价格参考《泰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7月材料指导价，部分材料结合市场询价，由投标人自主报价，材料价格波动引起的费用增减投标人在报价中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作调整。

6、本项目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涉及的水泵、电机、闸门、拦污栅等设备均由中标方采购安装，设备报价中应包含此设备相关的辅材、电力电缆、保护罩等相应内容的费用，配电柜由投标人根据设计文件的配置成套采购。各项设备参数、性能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且须经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后实施采购。

7、旧渠道拆除费用按6元/米（含拆除、外运）费用包干；

8、暗渠及过路涵等均使用Ⅱ级钢筋混凝土管；

9、本项目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所需的模板、脚手、支撑等措施项目费均应含在相应混凝土综合单价中，不另行支付相关措施费用。本项目预制构件工程，投标单位自行考虑现场交通情况，所有构件必须采用加工厂预制预制或现浇均执行中标清单单价，投标单位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单价不作调整。所有项目便道、便桥不予考虑，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

10、本项目土方工程各投标人根据图纸及现场情况自行综合考虑土方报价。不考虑场外运进和运出，投标人应根据施工图纸、现场情况合理调配土方，均应考虑在本标段场内平衡，运距自行测算。排涝站、渠道、田间路等项目所需回填土方分为就近取土、外调土方，就近取土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外调土方由发包人提供土源（除泵站围堰用土外），投标人负责取土，运距按3km考虑，运距包干（运土车选择8T车型）。投标人应根据清单特征描述情况考虑土方来源综合报价，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如需弃土场由投标人自理，报价含渣土费、弃土费等一切费用。

11、本项目排涝站站、闸站等建筑物的施工降排水、井点降水、施工围堰筑拆外运3km及施工期维修费用等各项临时措施费用等以项为单位，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施工方案需经监理人、发包人审核同意，总价包干，结算时不调整。

12、渠道护肩整理、含取土区复垦，按渠道顶面高于田面30cm考虑土方，每米5元，此费用包干，结算时不调整。

13、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合价和总价包括完成本工程全部内容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制作、运输、检测、检验、安装、调试等直接费、间接费、其它费用、保修、税金等全部费用、税费、利润以及投标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4、措施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围堰、施工场地外交通工程、施工降排水、施工临时用房、导流、截流、降排水、临时便道、便桥、沉降观测、机械进退场、周边房屋及设施支护、临时设施、保险费用等所有工作内容及相关费用，结算时不作调整；围堰渡汛期安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不得增加费用，承担本项目范围内由于工程施工影响灌溉取水农田的用水补充任务及费用，该费用包含在项目措施费中。

15、如需要高压接电或发电机自行发电，其所有相关费用投标人现场踏勘后自主报价，费用含在清单内的相应子目中，中标后不再增加费用；

16、道路清表按20cm计算，路肩土方全部按照缺土外运3公里计算，路肩培土按照路基高于田面20cm再加上路面厚度18cm计算。

17、较大的排涝站施工降排水、井点降水，围堰施工及拆除30000包干使用（围堰缺土使用土方投标人自行解决，费用已包含在单价内）；
18、本项目所涉及的道路、渠道、护坡、泵站等全部标识、标牌、铭牌等，按规范及设计要求设置，制作标准按设计要求，含基础、制作、安装等图示全部内容，按照要求成本加利润办法测算。进AP配电柜G80镀锌钢管及电缆YJV-4*50+1*25mm2平面图中未见为暂估量

    20、本项目泵机组保修期为3年，其他建筑设施保修为2年。
19、检测费用不单独计提，在环保、临时工程、安全、保险费、夜间施工等措施费之中按照3.5%取费统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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